



	玉发改许可〔2025〕77号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博白谷王嶂

风电场核准的批复
博白县发展和改革局：

你局报来《博白县发展和改革局关于请求核准博白谷王嶂风电场工程的请示》（博发改报〔2024〕148号）及相关材料收悉。根据《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调整陆上风电项目核准权限的通知》（桂发改新能〔2023〕726号），经研究，现将该项目核准事项批复如下：
一、为构建现代能源体系，大力发展清洁风电能源，加快我市风能资源开发，保障能源供应安全，保护城乡生态环境，依据《行政许可法》《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以及《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进一步做好陆上风电项目核准工作的通知》（桂发改新能〔2024〕47号），原则同意建设博白谷王嶂风电场。

二、项目名称：博白谷王嶂风电场。
三、项目代码：2504-450900-04-01-567359。
四、项目建设单位：中广核新能源（玉林）有限公司。
五、项目建设地点：广西玉林市博白县凤山镇、英桥镇、新田镇。
六、项目建设规模及主要内容：项目装机容量为30兆瓦。

七、项目总投资和资金来源：项目总投资17693.77万元，其中项目资本金占项目总投资的比例为30%，由项目单位以自有资金出资，其余资金通过银行贷款等方式解决。

八、项目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玉林龙潭产业园区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项目实施方案的批复》（桂发改电力〔2023〕873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能源局关于进一步规范新能源发电项目配置储能的通知》（桂能新能〔2024〕11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能源局关于印发 2025 年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项目建设方案(第一批)的通知》（桂能新能〔2025〕325号）等相关文件的要求推进项目建设，一体化试点项目配套的储能设施应与电源、负荷项目同步投运，配置容量应不低于试点项目实施方案批复规模，能够削减一体化项目 5%高峰用电负荷要求，并使一体化试点综合调节能力不低于最高用电负荷的20%。新型储能主要设备性能应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规范，原则上额定功率下连续充放电时间不低于2小时。

九、项目开发建设过程中要认真落实各项节能措施并选用节能产品，项目环保、水保等设施必须执行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建设、同时验收投入使用的规定。

十、本项目招标范围包括项目勘察、设计、建筑工程、安装工程、监理、主要设备和材料的采购，请项目建设单位严格执行国家及自治区有关招标投标的规定，按照本批复所附《项目招标核准意见表》的要求，工程招标活动由项目单位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有关规定组织实施。

十一、项目核准的支持性文件是：玉林市自然资源局《建设项目用地预审与选址意见书》（用字第4509232025XS0015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能源局关于印发 2025 年源网荷储一体化试点项目建设方案(第一批)的通知》（桂能新能〔2025〕325号）。

十二、请项目单位在项目开工建设前，依据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办理规划许可、土地使用、资源利用、安全生产、环评等相关报建手续。

    十三、如需对本项目核准文件所规定的建设地点、建设规模、主要建设内容等进行调整，请按照《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及时提出变更申请，我委将根据项目具体情况，作出是否同意变更的书面决定。

    十四、本核准文件有效期2年，自发布之日起计算。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项目的，应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届满的30个工作日前向我委申请延期，只能延期一次，期限最长不超过1年。项目在核准文件有效期内未开工建设也未申请延期的，或虽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本核准文件自动失效。

    十五、本项目核准后，项目单位应积极与电网企业对接，电网企业应按有关规定做好并网服务等相关工作，确保项目的建设计划及并网工作有序推进。

十六、请项目业主同步将大件运输初步方案报备交通运输主管部门，收集提供建设指标项目信息和运输需求，包括项目名称、所属县、场址中心坐标、装机容量、项目业主联系方式、大件运输清单（逐件列举货物名称、数量、规格型号、尺寸、重量、计划开始运输年月)、对外交通路线图（从高速出口或国省道县界位置到场内道路，装车地点到公路界或高速公路连接线、收费站的通行路线)等。

    十七、项目单位必须严格按照《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业务工作的通知》（国能函安全〔2020〕39号）等文件要求，自觉接受项目管理部门的监督检查。

十八、项目业主应切实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做好施工安全管理和工程质量管控等各项工作，有效防范安全生产和质量事故的发生，我委就项目在安全管理和质量管控等方面需要履行的相关责任和义务进行书面告知。

附件：1、招标事项核准意见表

      2、电力项目安全管理和质量管控事项告知书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8月5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抄送：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能源局南方监管局，      广西电网有限责任公司玉林供电局，玉林市自然资源局，玉林市林业局，博白县人民政府

	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5年8月5日 印发  


附件1

招标核准意见表

项目名称：博白谷王嶂风电场
	名称
	招标范围
	招标组织形式
	招标方式
	不采用招标方式

	
	全部

招标
	部分

招标
	自行

招标
	委托

招标
	公开

招标
	邀请

招标
	

	勘察
	核准
	
	
	核准
	核准
	
	

	设计
	核准
	
	
	核准
	核准
	
	

	建筑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安装工程
	核准
	
	
	核准
	核准
	
	

	主要设备
	核准
	
	
	核准
	核准
	
	

	监理
	核准
	
	
	核准
	核准
	
	

	审批部门核准意见说明：  
根据请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16号）、《广西壮族自治区财政厅关于调整广西政府采购项目公开招标数额和分散采购限额标准的通知》（桂财采〔2021〕61号）等国家及自治区有关招标投标的规定及项目业主申请意见核定本工程招标具体方案。

2025年8月5日




附件2

电力项目安全管理和质量管控事项告知书

中广核新能源（玉林）有限公司：

为了进一步加强电力项目的安全管理，有效防范安全生产和质量事故，现就你单位博白谷王嶂风电场施工安全和质量管控应重点注意的事项告知如下。

一、严格按照《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88号）、《电力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1号）、《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8号）和《电力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管理导则》（NB/T10096-2018）等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规定和要求，切实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

二、应当按要求设置项目安全生产管理机构，配备安全生产管理人员。

三、应当开展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四、应当严格落实安全生产投入。

五、应当按要求建立工程分包管控制度和措施，禁止施工单位转包或违法分包工程。

六、应当组织开展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七、应当严格落实应急管理及事故处置措施，及时如实报告生产安全事故。

八、严格按照《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279号）和《国家能源局关于进一步明确电力建设工程质量监督机构业务工作的通知》（国能函安全〔2020〕39号）等有关文件的规定和要求，开工前必须办理工程质量监督注册手续，并做好工程质量管控各项工作。

若发生违反上述事项的行为，有关部门将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规定进行处罚，并将处罚信息纳入被处罚单位的信用记录。

告知人：玉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被告知单位： 中广核新能源（玉林）有限公司                          
2025年8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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